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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0 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系、部、所）、处（室）、直属（附属）单位： 

按照学校 2020 年工作安排及校党委常委会、校职改领

导小组会议精神，为做好 2020 年职称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评审依据 

1.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职称评审暂行实施办法》（校人

事发〔2019〕162 号） 

2.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直聘高级职称补充规定》（校人

事发〔2020〕62 号） 

3.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称评审暂

行标准》（校人事发〔2020〕63 号） 

二、申报范围 

凡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规定的申报各级职称任

职资格条件，且 2020 年 1月 1 日在册在岗人员，可申报高

一级职称。凡转换专业技术岗位人员须在新专业技术系列岗

位工作满 1年且考核合格，方可申报高一级职称或申请转换

职称系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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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审进度安排 

1.3 月 27 日 资格审查人员培训。 

2.3 月 27 日～4月 8 日  个人申报、材料准备，申报人

所在单位资格审查，相关职能处室复核，举行学术报告、公

开课、推广业绩汇报（可以采取网络等多种形式）。 

3.4 月 9 日～4月 17 日  申报材料网上公示，不少于 5

个工作日（教学为主型、教学科研型和科研为主型正常晋升

及标志性成果申报人员由所在单位公示，直聘、破格、科研

推广系列、思政教育及党务系列、其他专业技术系列和全脱

产博士后申报人员由校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）。 

4.评审时间等其他事宜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。 

四、准备材料要求 

申报高级职称评审表 2份，申报中级职称评审表 1 份；

申报高级职称者，还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 1 份，并装

订成册，佐证材料按照评审表上的顺序排序。对于收录论文

需复印收录证明及论文全文，核心期刊论文需复印期刊首

页、目录、论文首页、期刊末页，教材仅复印其首页、CIP

数据页、目录、编委成员页及前言后序页。申报材料统一装

入档案袋内，每袋粘贴打印好的封面（主要内容包括：申报

人所在单位、姓名、申报职务、袋内材料相对应的目录），

并在材料袋底部和两个侧部粘贴打印有单位、姓名、专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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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职务的字条，多个材料应在材料袋底部标明共几袋字

样，如：3-1，3-2，3-3 等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职称评审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，各单位要高度重

视，加强领导，认真安排，周密部署，尤其做好在湖北、国

（境）外等地尚未返校或隔离期未满教职工申报职称的服务

保障工作，确保 2020 年职称评审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二）各有关单位要成立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职

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单位职称评审的

申报、资格审查和组织工作。行政负责人为本单位职称评审

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 

（三）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职称评审办法要求，规范

程序，精心组织。并确定一名资格审查工作人员负责本单位

所有申报职称人员资格审查及组织申报工作，于 3 月 27 日

上午 9点前将相关信息（附件 1）发至邮箱：

shizike@nwafu.edu.cn，并加职称评审工作群（QQ：

853862535）。 

（四）各相关职能处室要全力配合，安排专人在线做好

申报人业绩、成果认定和复核工作，并将工作人员信息（附

件 2）于 3 月 27 日上午 9 点前发至邮箱：

shizike@nwafu.edu.cn，并加职称评审工作群（QQ：

85386253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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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4 月 6日前，各单位将经资格审查符合申报条件

的直聘、破格、科研推广系列、思政教育及党务系列、其他

专业技术系列和全脱产博士后申报人员资格审查汇总表（附

件 3）、申报人评审表 PDF 格式及佐证材料 PDF 格式电子版

发至邮箱：shizike@nwafu.edu.cn。 

（六）4 月 17 日前，各单位将符合申报条件且申报材料

公示无异议的教学为主型、教学科研型和科研为主型正常晋

升及标志性成果申报人员资格审查汇总表（附件 4）、申报

人评审表 PDF 格式及佐证材料 PDF 格式电子版发至邮箱：

shizike@nwafu.edu.cn。 

（七）4 月 20 日前，符合申报资格人员按标准（中级评

审费 200 元,高级评审费 400 元）通过支付宝缴纳评审费（支

付宝-生活号-西北农林科技大学-缴费大厅-职称评审费）。 

（八）学校将对各单位资格审查及组织评审情况进行抽

查。  

六、纪律要求 

（一）申报人应自觉遵守国家和学校的有关纪律规定，

对本人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规范性负责。出现申报材料弄虚

作假、拉拢贿赂评审相关人员等行为者，取消当年申报资格，

三年内不得申报；对已取得的职称，予以撤销。 

（二）评委违反评审纪律，或利用职称评审工作便利为

本人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，取消评委资格并按照有关规

定予以追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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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审工作人员违反评审纪律，徇私舞弊、暗箱操

作或有其他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追责。 

（四）审核单位没有认真履行审核责任，或出具虚假材

料，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员责任。 

（五）在学校职称评审过程中，对于违反有关政策规定、

评审程序及纪律要求，玩忽职守或有严重失职行为，造成不

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申诉和监督电话： 

教职工申诉委员会办公室：国际交流中心 403   

87082294 

监察处：国际交流中心 D604  87082862 

附件：相关文件和表格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  校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6 日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发布时间:2020-03-26 16:58  发布部门：校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


	标题
	发布日期
	发布时间
	发布部门

